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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本公司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

聯華超市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謹此宣佈，本公司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
由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6號循道衛理大廈16樓變更為香港灣仔駱克道3號30樓，於二零
二三年十二月五日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聯華超市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濮韶華

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上海，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如下：

執行董事： 種曉兵；

非執行董事： 濮韶華、史小龍、胡曉、張申羽、董小春及王德雄；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夏大慰、李國明、陳瑋及趙歆晟。


